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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单位要在建筑工地大门粘贴封条关闭大门，所有水泥车、渣

土车、材料运输货车停止运行。  

2、停工期间参建各方主体要对项目安全生产、质量和市场

行为开展一次地毯式排查，重点检查：违法违规分包、转包、

肢解发包、出借资质等行为；要严格对照《建筑施工安全检查

标准》(JGJ59-2011)和超危工程专项整治检查表，开展以危大工

程、机械设备、临时用电、临边防护等为重点的实体检查；对

发现的问题要逐一制定整改方案，做到责任、措施、资金、时

限和预案“五落实”，并留存书面资料；项目建设单位要组织监

理、施工单位管理人员开展建筑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专题学习，

项目经理要组织项目部全体人员开展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警示

教育；特殊工种作业人员要进行专业操作规程学习培训，培训

过程必须留有影像或文字资料。 

3、从 2019 年 5 月 1 日起，每月的 10 日为全市所有建筑项

目停工一天“自查日”，项目部要全面开展安全检查、设备检修、

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工作，当天施工现场严禁有任何施工作业行

为。 

二、严格履行复工程序 

    1、停工自查自纠和安全培训后，建设单位应向属地监管部

门报送由建设、施工、监理三方签字盖章的复工申请，由属地

监管部门组织以专家为主的验收小组进行验收，由专家验收合

格签字确认后，方可由属地监管部门出具复工通知书。上次停

工后，已完成自查自纠并验收合格的项目，应由建设单位向属

地监管部门书面报告停工两天自查和培训的情况后方可复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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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、属地监管部门组织专家验收主要包括：（1）项目隐患

整改情况；（2）项目安全措施制定与执行方案；（3）项目施

工现场环境保护措施；（4）项目特殊工种作业人员资质资格情

况；（5）项目经理和监理人员在岗履职情况等。 

三、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监管 

1、严格督查项目部关键岗位人员在岗履职情况和农民工实

名制管理制度情况。现场项目经理、专职安全管理人员、总监

理工程师、专业监理工程师等必须取得相应执业资格，持证上

岗；特种作业人员应当持有效特种作业资格操作证，确保现场

人证相符；所有进出工地人员要进行信息化登记，年龄超过 55

周岁的工人不允许安排从事深基坑、高支模、高处作业等高风

险、高强度的工作。 

2、严格履行法定建设程序，加强对施工单位安全生产履约

管理，不得强行要求施工单位违背合同约定抢进度、赶工期；

项目施工期间，项目经理和监理人员必须驻守施工现场，专职

安全管理员每天要在现场巡查；监理单位要严格执行现场巡查、

旁站监理、平行检验等制度，及时发现并制止安全生产违法违

规行为。 

3、加强日常巡查检查，要采取不发通知、不打招呼、不听

汇报、不用陪同接待、直奔基层、直插现场的“飞检”模式开

展执法检查。属地监管部门专业技术人员要对属地项目，每周

开展一次检查，重点检查安全隐患整改和安全措施落实情况以

及工程质量控制情况。 

四、严厉打击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




